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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后海洋保护目标制定策略





海洋垃圾

富营养化与低氧区



1974-2015年世界海洋鱼类种群状况全球趋势



15/16年珊瑚礁白化事件

至15年全球海洋温度变化



n 地球上陆地和海洋被指定为保护区的比例，很可能会
达到 2020 年的目标，如果考虑到其他有效地区保护
措施和未来的国家承诺，也可能超过爱知目标

n 在确保保护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区域，在生态上有代
表性，相互连接并与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相
连，并得到公平和有效管理等方面，进展却比较有限

n 本目标部分实现（高置信度）





n 根据GBO-5/IUCN报告，至2020年8月，全球承
诺、指定或建立各类海洋保护区约17000个，
总面积超过2700万平方公里，占全球海洋面积
的7.5%，占内水、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等国家管
辖内海域面积的17.2%，占公海和国际海底区
域等国家管辖外海域面积的1.2%；比2000年增
加了约10倍

n 还有125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承诺即将得到保护
，一旦设立保护区或其他有效的区域性养护措
施，则可完成10%保护目标

n 涉及“其他有效地区保护措施”的部分，与特
殊地理区域相关，这些地理区域没有

n 其他有效的区域性养护措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
方面取得积极进展，若考虑进去则比例更高



全球保护目标的完成情况



生态多样性与生态服务功能

n 过去50年里，66%的海洋受到人类活动的累积
影响，85%的湿地已经丧失，淡水、陆地和海
洋的野生脊椎动的物种数量呈下降趋势

n 全球保护区覆盖区域的平均百分比从 2000 年
的29%增加到 2019年的43%

n 2010年至2018年间，海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被
完全覆盖的比例增加了2倍，由5%增加至15.9%
；当前，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关键区的保护覆
盖率超过45%



代表性

n 至2020年8月，全球232个海洋生态分区中，
46.1%的生态分区保护面积达到10%以上，9.1%
的生态分区保护面积超过5%

n 70%的内水和领海的生态分区、61.3%的专属经
济区的生态分区的保护面积比例超过10%，只
有13.5%的国家管辖外海域的生态分区达到了
10%的保护目标

n 2016至2018年期间，海洋生态分区保护方面发
生了重大积极变化，海洋保护区覆盖率低于1%
的海洋生态分区数量也显着减少，但仍有
24.3%的海洋生态分区的保护面积不足1%



n连通性

─没有评估连通性的具体目标或全面指标

─2018年占陆地面积7.7%的保护区连通性良好

，比2010年的6.5%有所增长；然而也有报告

显示，在 2005 至 2019 年期间，陆地保护

区的连通性方面仅略有改善

─海洋保护区连通性评估方面几乎为空白



n有效管理

─GD-PAME数据显示（21000多个保护区），只

有 9.4%的国家对其约50%的保护区评估了管

理措施的有效性，约为1%的沿海和海洋区域

（占受保护海洋面积的七分之一）

─2019 年对 2000 多个保护区（占所有陆地

保护区所覆盖区域的 23%）的管理报告进行

分析发现，只有不到1/4的保护区具有较为

充足的人员和资金

─海洋？



n公平管理

─没有相关指标可用于评估已实施公平管理的

保护区的比例

─在公平管理评估方面几乎处于空白



n 90%的缔约国提交国家报告

n 9%的缔约国将实现爱知目标

n 43%的缔约国有望实现爱知目标

n 41%的缔约国在实现目标方面取得进展，不足
以实现目标

n 6%的缔约国在实现目标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

n 1%的缔约国正在偏离目标

n 85%的缔约国不能实现爱知目标；

n 涉及代表性、管理成效、保护重要区域和连通
性方面的缔约国较少；仅有 12%的缔约国提交
的国家报告与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11 相符



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计划亟待落实

n 全球海洋面积的1.1%由相关国家提出创建海洋
保护区的意图或承诺，但即未指定为保护区、
更又未制定管理计划，海洋保护区停留在“口
头上”

n 全球海洋面积的1.5%在法律上被指定为海洋保
护区，但未制定保护区的管理计划和科研监测
计划，海洋保护区存在于“纸面上”

n 全球5.3%的沿海和海洋区域的保护目标具体、
地理边界明确、管理措施完善，海洋保护区从
“纸面上”过渡到实施阶段并管理到位；限于
资金、科学认知、管理人员和技术装备的限制
，多数海洋保护区的管理计划执行不尽如人意



海洋保护区是个别地理条件优越国家贡献

n 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以及基
里巴斯、帕劳、密克罗尼西亚、塞舌尔等小岛
屿国家等地理条件优越国家，管辖海域面积广
阔。它们依托小岛屿建立了面积超大的海洋保
护区，海洋保护区占其管辖海域的覆盖比例一
般已接近或超过30%

n 波罗的海、地中海、加勒比海、黑海、红海、
波斯湾和南海等闭海或半闭海沿岸国家，受自
然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活动等因素制约，这些
国家建立海洋保护区的面积普遍较小、覆盖比
例相对较低



海洋保护区建设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较大

n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，海洋保护区管理水平
相对高、研究能力强，具有较好的财政资源支持管
理各类海洋活动，建立海洋保护区的时间较长，保
护目标清晰且养护措施支持设立的保护目标，禁捕
区面积小、比例低

n 拉美、非洲、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人类活
动密度较低，海洋保护区建立时限普遍较短、禁捕
区面积较大、比例高，多采用禁止人类商业活动的
管理措施。发展中国家建立面积较大、且禁止商业
捕捞和矿产资源开发活动的海洋保护区，比发达国
家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，以实现禁止海洋活动的管
控以及开展监测和科学研究，而这与发展中国家的
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并不相符



海洋保护区建设速度加快

n 1970年全球仅有27个国家建立了118个海洋保护区
n 2000年全球海洋保护区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，
占海洋总面积的0.67%

n 1960年以来，全球海洋保护区面积以8%的速度增
长

n 1993年CBD生效以来，海洋保护区面积增加了15倍
以上

n 2016至2018年，海洋保护区的覆盖率快速增长，
新增海洋保护区面积约1100万平方公里，占海洋
保护区总面积的40%，在国家管辖海域覆盖比例由
10.2%增至18.4%



存在问题

n偏向于在偏远地区建立保护区而不是使
其在生态上具有代表性并涵盖对于生物
多样性具有重要性的区域

n对保护区管理中生态系统方法的认识有
限

n管理成效有限、缺乏成效评估制度

n国家机构之间的协调有限

n缺乏保护区管理计划、监测计划有限

n缺乏财政和人力资源。



n保护海洋是国际社会的共识，但在途径
、方法和范围上又有所不同，既要注重
保护数量，更要重视保护质量。数量指
标仅是海洋保护目标的一部分，有效和
公平管理、连通性、代表性等质量指标
是保护海洋的核心

n在地理范围上需坚持《生物多样性公约
》适用的国家管辖内



n 在国家管辖外海域，应发挥《南极海洋生物资
源养护公约》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以及正在
谈判制定的BBNJ协定的主渠道作用

n BBNJ协定出台前，在国家管辖外海域[ 南大洋
除外。]建立海洋保护区没有法律依据，无法
创建保护区。

n 在国际海底管理局和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项下可
制定区域性管理措施，如设立免受深海矿产资
源勘探开发活动造成环境影响的特别环境利益
区、免受底层渔业捕捞造成环境影响的深海生
态系统脆弱区







n 基于保护目标的执行情况，质量指标和数量指标并重
，覆盖比例不宜过大

─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海洋保护目标上，坚持“以
科学事实为支撑、综合考虑社会、经济和文化的科学决策

过程”，统筹政治和科学决策进程，避免以“政治决策”

代替“科学决策”以及建立“口头上”（既未指定为保护

区、更又未制定管理计划）和“纸面上”（既仅在法律上

指定为保护区，但未制定管理计划和监测计划）的海洋保

护区

─根据GBO-5,设置一个满足各方需求的全球最低标准，各国
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布局合理、面积适宜、保护有力、管

理有效的海洋保护区或采取其他有效区域管理工具，并持

续开展管理、监测以及提供资金支持




